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11月份主题党日的
通  知

各党（总）支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经街道党工委研究，决定以“学思践悟二十大 踔厉奋发开新局”为主题，组织开展2022年11月份主题党日，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 活动主题
学思践悟二十大 踔厉奋发开新局
二、活动内容
（一）集中收听收看
原原本本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组织全体党员要通过个人自学、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等形式，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会上所作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做到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研讨，把思想和工作摆进去，结合实际谈认识、谈体会、谈打算，为基层党员干部作出示范。
（二）开展党章专题学习交流
要充分运用《二十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等书籍，深刻认识党章修改的背景意义，采取逐字逐句学、新旧对比学等方式，谈学习体会、找差距不足、明努力方向，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提高党性修养。
（三）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1、组织开展“二十大报告最能触动我的一句话”主题演讲，谈思考体悟、讲思路打算、比工作干劲。
2、党代表讲党课。以党支部为单位，各级党代表在本支部就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讲专题党课，教育引导基层党员加深理解、提高认识。
3、结合落实“一网三联”基层治理模式、平急结合社区治理体系、社区“双报到”机制等载体，普遍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民情走访“敲门行动”等一批形式鲜活、成效显著的志愿服务活动，广泛收集民情民意，为群众解决具体困难，以实际行动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四）规范组织生活
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相关要求，抓紧推进发展对象推选和预备党员接收工作，确保今年发展党员任务如期完成。
三、活动要求
1、街道包村干部、“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要认真学习、吃透本次会议要求，指导各支部做好会前准备，全程参加并现场指导本次活动。
2、各支部会后要及时上传维护e支部信息，并发送至上传“稷下党务”微信交流群。包括①开会现场带横幅的照片②会议全景照片（涵盖所有参会人员）③会议记录照片(包括民主理财情况) ④会议签到照片等。
3、街道将通过现场抽查、远程监控等方式，加大对各支部党员活动日的督导检查，对不按规定召开以及开展不规范的要进行通报，并作为支部书记评议考核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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